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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二 
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二零年度獨立董事述
職報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胡長青先生、李興春先生及李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韓亭德先生及李傳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美群女士、孫劍
非先生及楊彪先生。

* 僅供識別





 

（5）关于为相关下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6）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7）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8）关于补选董事的独立意见； 

（9）关于子公司对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10）关于计提 2019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需经董事会审议决策的重大事项，我们都事先进行了认真的查验，对涉及提

供担保、关联交易、聘任审计机构等事项均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必要时均发表了独立意见，

积极有效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 

报告期内，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我们注重学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新颁

布的法律法规，积极参加监管部门及交易所组织的相关培训，加深对规范公司法人治理和保

护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履职能力，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四、其他事项 

（一）没有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二）未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 

（三）没有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四）没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五）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杨彪先

生受其他独立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